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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戰前的教育沿革

第一節、荷治至明清時期

　　宜蘭因位於臺灣東北方，為臺灣平埔族噶瑪蘭族居住之地，在西班牙（1626至 1642年間）

北臺灣到 1642年荷蘭攻陷雞籠，結束西班牙統治期間，並無大量漢人移入開墾。而西班牙的

天主教與荷蘭的基督教傳教活動，開啟平埔族原住民的文字教育的歷史，然兩殖民國家在宜

蘭的傳教活動期間相當短促。荷蘭以「新港文字」教育平埔原住民基督教之經典。《巴達維

亞城日記》2 中《教會及學校視察報告》所載，荷蘭傳教設學的地區以臺南為主，最北僅至今
臺中縣大肚鄉。

　　1626年，西班牙艦隊領五位宣教士來臺，並於雞籠（今基隆）港口大雞籠嶼（今和平島）

西南端建立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並建立小聖堂傳教，傳教範圍從雞籠起至噶瑪蘭
地區 3 ，宣教士以學習當地平埔族語教授教義，但僅於雞籠設立「學林」4 教授居住在此之漢
人或日本人拉丁文、教理與神學之外，並無在其他傳教區域設置教育機構，後也已因西班牙

撤離臺灣，經費受限，沒有設立學校 5 。

　　1661年，鄭成功擊退荷蘭東印度公司後，在大員（今臺南）建立東寧王國 6 ，開發與治國
集中於臺灣中南部地區，而宜蘭地區的開墾，而需於 1796年（嘉慶元年）吳沙率領漳、泉、

粵民眾開墾後，才有大量漢人定居。而開墾的方式又是由北往南，蘇澳的開發，相較宜蘭其

他鄉鎮更晚。

　　1684年（康熙 23年）清帝國將臺灣劃入版圖，對臺灣實行的教育政策，一切依照中國國

內的教有設施制度辦理，除了社學、義學（義塾）及私塾之外，另有主要以準備科舉為目的府、

縣儒學及書院。

　　清治初期，清廷為了消除在臺漢人的反清情緒，一律禁止人民參加結社，包含書院。隨

著大清政權的穩定，清廷才逐漸開放。1728年（雍正 6年）朝廷下旨：「官員有蒞民之責，

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

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

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7」由於朝廷表明對閩、粵兩省鄉音採行糾正，因此當時臺灣在

2
　程大學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年，頁 361-369。
3
　中村孝志著，賴永祥譯，〈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臺灣史研究初集》，賴永祥出版，1970年，121-127。
4
　中村孝志著，賴永祥譯，〈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臺灣史研究初集》，賴永祥出版，1970年，125-129。
5
　中村孝志著，賴永祥譯，〈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臺灣史研究初集》，賴永祥出版，1970年，125-129。
6
　《臺灣通史 卷二 建國紀》：「是以不穀遠處海外，建國東寧，庶幾寢兵息民，相安無事。」
7
　李鎮岩，《臺灣的書院》，遠足文化，2008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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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臺灣、諸羅和鳳山等 4個縣，奉文設立 4所「正音書院」。1733年（雍正 11年）清廷

對書院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指定各省建立書院。乾隆即位後，對書院更加積極鼓勵。

1736年（乾隆元年）揭示：「書院之制所以導進人才，廣學校所不及。8」書院的主要目的則

為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各級儒學的設立，每年僅有少數入學名額，且需通過考試。而官立

的書院亦需經過考試才能入學。

　　自 1733年（雍正 11年）起至 1839年（道光 19年）間，陸續在各府縣興建官學、儒學，

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科考體系。為了補足儒學只課而不教的缺失與官方書院入學限制亦高的情

形，透過廣設民間書院相輔相成，達成儒學與地方書院平衡發展。

　　清治時期臺灣的書院，可分為官立、民間團體及個人設立 3種，組織形式略分為 2種，

一般官立或民營的書院，通常設置院長、監院（副院長）、學長、齋長和職事（書辦、門夫、

伙夫）等職位，學長、齋長為生童中選拔出來的「助教」，協助院長、監院處理院務，並代

為解決諸生課業或生活上的瑣碎問題，其他職事則多負責看管書庫、門禁管制、主持炊事等

工作。官民合辦的書院，其組織與前者不同處，則為多設有董事，為館長書院之財務及總務，

其下還設置禮房、財帛、爐主（負責祭祀）租丁、租趕（收租）、院丁（打雜）等 9 。其教育
宗旨一向秉持「興賢重才，品德及學識並重」的教育方針。

　　宜蘭地區最初並無建立官學設施，是以書院作為替代，因清代廳制的劃分，1723年（雍

正元年）設置轄區南臨諸羅，北至雞籠的彰化縣，題準依額設學，至 1731年（雍正 9年）淡

水、彰化分治，淡水廳並無建立廳學，亦無學額，僅是「附彰化學」，而 1812年（嘉慶 17年）

分設的噶瑪蘭廳，因「聽淡水同知就近控制」為由，也非獨立地方行政機構，雖以廳學亦呈

依附狀態，是「附隸淡學」制。

　　1788年（乾隆 53年）間，淡水同知徐夢麟曾因大量漢人移墾蛤仔難而倡議清國收入版圖

治理，福建巡撫徐嗣曾以「經費無出，且係界外，恐肇挑臖」10 理由拒絕，在無廳治的情況下，
官方教育機構根本無法設置。1811年（嘉慶 16年）因蔡牽、朱濆等海盜作亂，清國將蛤仔難

收入版圖並置廳治理 11 ，因此才產生了因應地方文教的官方書院──仰山書院。

　　1812年（嘉慶 17年）楊廷理被任命為噶瑪蘭廳通判，為推動當地文教之風氣，於噶瑪蘭

廳治（今宜蘭市內）西面文昌廟設置的書院，因景仰宋代儒者楊龜山為閩學宗倡，加上臨海

亦有山嶼曰龜山，故取名為「仰山」書院 12 ，為當時臺灣東部唯一一所由官方設置的學校機構。
1819年（嘉慶 24年）由通判高大鏞延師開課講席，1821年（道光元年）通判姚瑩改建後殿左

廂房，1925年（道光 5年）通判呂志恆於東首鄰街建一門樓，額名「仰山書院」。1945年（道

8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淡水廳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6年。頁 121。
9
　李鎮岩，《臺灣的書院》，臺北：遠足文化，2008年，頁 30-33。 
10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南投市，臺灣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 365。

11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南投市，臺灣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 368。

12
　劉寧顏總纂，《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六 文教志 學校教育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4月，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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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25年）通判朱材哲捐修左右文武二廟，並兼任院長。1849年（道光 29年）通判董正官兼

任院長，大事獎勵學事而文風大盛。1855年（咸豐 5年）左右，聘請淡水舉人陳維英為院長，

1861年（咸豐 11年）邀請鹿港舉人蔡德芳擔任院長，1864年（同治 3年）起，由福建省建

寧府貢生何雲龍代之。1866年（同治 5年）因颱風導致文武殿全毀。宜蘭舉人李望洋、進士

楊士芳倡捐修理，並由福建福州府舉人林壽祺為院長，後由福州秀才姚寶年接任。光緒初期

由知縣楊士芳接任院長一職，共任 13、14年，帶動宜蘭文風，因有「淡蘭文風冠全臺」之美

稱 13 。據 1830年（道光 10年）統計，自開院以來入書院之學子已有 140餘人；至 1849年（道

光 29年）累計學子已有 260人 14 ，可見該院辦學之盛況。

　　仰山書院的成立，對於提振宜蘭文風有很大的貢獻，1840年（道光 20年）宜蘭產生第一

位舉人黃纘緒，相繼有李春華（1851年／咸豐 1年，舉人）、李望祥、李春波（1859年／咸

豐 9年）、楊士芳（1868年／同治 7年，進士）、林師洙（1870年／同治 9年）、李春潮（1873

年／同治 12年）、李春瀾（1876年／光緒 2年）、林廷儀（1885年／光緒 11年）等人中舉 15 
，為宜蘭地區培育人才的搖籃。

　　蘇澳因開發較晚，而官方文教推廣集中在噶瑪蘭廳治所在，對蘇澳的影響較小。然私塾

的數量，亦因受開發早晚的影響，相較其他地區為少。根據日治時期於 1896年（明治 29年）

視察報告的調查統計得知，宜蘭縣當時共有 48所私塾，位於利澤簡堡的蘇澳，以視察報告得

知，僅有 1所位於隘丁庄（今隘丁）裡。臨近同屬利澤簡堡的私塾，則為位於成興庄（今五結）

內。兩所私塾皆於塾師家中授課。隘丁庄的私塾名為「修性齋」，塾師名林教通，為童生，

招收學童有21人。成興莊的私塾名為「落落軒」，塾師為張一鶴，亦為童生，招收學童有25人。

除了 2所私塾之外，臨近的羅東堡共有 11所私塾，本城堡 9所，員山堡、民社圍堡皆為 6所，

清水溝、茅仔寮堡為 2所，紅水溝堡為 1所。其生徒數平均招收為 17人 16 。

　　私塾亦稱私學、民學、書館，或學堂。大多由讀書人、秀才等私人開辦，其教學宗旨主

要是啟蒙識字，讀書內容多半與科考有關，包括四書，詩、書、易、和左傳，年齡較大者，

則讀古文，習字，作詩文，修業年限視各人需要而定。而設立師孰者，依創辦人之背景，大

致可分為 4類：第 1類為教師自設的師塾或家塾，如處館徒、設帳⋯⋯等，有的廣收學生，

有的只教導自家子弟。第 2類為富家望族出資聘請教師到家坐館，教養家族子弟。第 3類為

眾人集資，塾師受聘於於人的義塾。第 4類為村庄內富豪才幹之人延請教師開設學堂 17 。

　　《噶瑪蘭廳志》：「村莊訓蒙多自炊爨，其修脯亦脯亦澹泊。但一贄而外，尚有立夏、端午、

13
　蔡佩娥，〈仰山書院〉，臺灣大百科全書，網址：「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5316.2013.11.28」。

14
　參考〈仰山書院重要記事〉，宜蘭市古蹟簡介，網址：「http://lan-yang.myweb.hinet.net/culture/kg3.
　　htm#14%EF%BC%8E.2013.11.28」。
15
　葉俊憲，〈清代臺灣教育之建置與發展〉，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附錄 1-4。

16
　《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第十七門教育學術，（臺中管內舊清政府時代 學事概況），明治 30年（1897）
　　1月 29日：曾蕙雯，《清代台灣啟蒙教育研究（1684-189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0年 6月。
17
　《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第十七門教育學術，（臺中管內舊清政府時代 學事概況），明治 30年（1897）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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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中秋、重陽諸節、薄治承筐。是日可以假館。」18 

　　私塾地點多為在塾師家中，除了初級的讀書及識字基礎外，另一則為準備參加科舉考試，

其修業年限不定。《噶瑪蘭廳志》：「偶年入學為俗忌，自北朝而然。蘭人啟蒙則不拘，大

約以七、八歲為度，名曰破筆。」

　　自家子弟約 7、8歲入學堂，富家子弟大多未滿 10歲便就學，貧戶則約 10餘歲才入學，

而依貧富賢愚，修業年限也有不同，貧者平均 3至 4年，中等資產者大約 6至 7年，富者則

可長至 10餘年。若只是學習識字、寫字，約讀 2到 8年；若要準備科舉考試，則通常會讀到

10年。開課時間由老師自訂，大約是正月 15日起開始上課，12月上旬結束，也有 3、4月開始，

隔年 1月結束，科目約可分為讀書、作文、習字、甚至是算數四科。

　　其教材依塾師自行決定，通常授有《三字經》、《四書》、《十三經》及其他文集、詩

集；習字則有臨摹手冊；作文科有《尺牘如面談》；算術科則有《指命算法》，不過多數私

塾教師將算數視為商人之術用而不教。依日人伊能嘉矩曾將清治時期臺灣私塾資料將以整理，

其教材概況如下。

【表 6-1-1】清治時期臺灣私塾教材概況一覽表

學年 學齡 教科書 教科書藝文

一 7
《三字經》、《大學》白文、《中庸》白文、

《論語》白文（上論）。
《玉堂對類》。

二 8
《論語》白文（下論）、《孟子》白文（上

論）。
《玉堂對類》、《千家詩》。

三 9
《孟子》白文（下論）、《大學》朱熹章句、

《中庸》朱熹章句、《論語》朱熹集註。
《聲律啟蒙》、《唐詩合解》。

四 10
《論語》朱熹集註、《孟子》朱熹集註、《詩

經》白文、《幼學群芳》。
《唐詩合解》、《起講八式》、《童子問路》。

五 11
《孟子》朱熹集註、《詩經》白文、《幼學

群芳》、《書經》白文。

《唐詩合解》、《童子問路》、《初學引機》、

《寄嶽雲齋》。

六 12 《書經》白文、《易經》白文、《孝經》白文。
《童子問路》、《初學引機》、《寄嶽雲齋》、

《十歲能文》。

七 13 《易經》白文、《春秋左氏傳》。
《初學引機》、《寄嶽雲齋》、《能與集》、

《小題別體》。

八 14 《春秋左氏傳》、《禮記》精華。
《能與集》、《小題別體》、《七家詩》、

《訓蒙覺路》。

18
　陳淑均，【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種】《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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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學齡 教科書 教科書藝文

九 15 《禮記》精華
《小題別體》、《七家詩》、《青雲集》、

《塔題易讀》。

十 16
《青雲集》、《塔題易讀》、《啟悟集》、

《小塔清真》。

資料來源：伊能嘉矩著，江慶林等譯之中譯本，《臺灣文化志》，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年，
頁 57-58。

　　1875年（光緒元年）臺灣增設一府四縣，宜蘭設縣後，始增額辦學。宜蘭縣的儒學發展

相較於其他地區略晚，1876年（光緒 2年）宜蘭縣儒學成立，在就學條件上，縣儒學屬於知

縣，由教諭主持，訓導副之，入學資格僅限於曾經學政主考及格的秀才。初次考取名為入學，

但實際上並不留學肄業，只是於規定的時間來學應考而已。考試分為月課及歲考 2種，月課

每月 1至 2次，分甲乙講評，發給膏火 19；歲考 1年 1次或 3年 2次，由學政主持，並依成績

優劣略分為附生、增生及廩生 3種，可依次遞補。而廩生可再升貢生，貢之成績特優者，升

入國子監。惟真進國子監者頗少，多數均應鄉試，以此為得官之捷徑也。至生員考試，成績

低劣者，以次遞降，頗為嚴格 20。

【表 6-1-2】光緒年間宜蘭臨近地區設置儒學一覽表

儒學 創設時間 現今地點 備駐

宜蘭縣儒學 1876年（光緒 2年） 宜蘭

淡水縣儒學 1879年（光緒 5年） 淡水

臺北府儒學 1880年（光緒 6年） 臺北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臺灣教育志稿》，臺北：臺灣總督府，1902年，頁 12-126。

　　臺灣在明鄭時期便有科舉考試之雛形，1686年（康熙 25年）福建巡撫張仲舉奏准於臺灣

辦理科舉，次年陸路張雲翼建議，由於臺灣位在海外，為鼓勵學士參與，在閩省鄉試中規定

臺灣保障名額有 1至 2名。由於渡海危難，赴中國參加之鄉試者並不多。至 1828年（道光 8年）

止，清廷皆有奉准臺灣有 1-2名的保障名額，不過由於臺灣地處偏狹，教育資源甚缺，東部開
發相較於西部更晚，加上清廷對於設置官方教育機構亦不積極，通過科舉考試人當然也較困

難。

　　清代宜蘭地區利澤簡堡共有 1位舉人。柯詠春，漳州人，光緒年間遷居宜蘭廳利澤簡堡

19
　即賞銀。

20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教育志稿》，臺北：臺灣總督府，1902年，重刊本，東京：大空社，1998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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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澤簡庄，宜蘭縣學秀才 21，後於利澤簡庄開設私塾授課。

　　宜蘭地區於清治時期未有官方所設置的社學或義學。社學，乃為居住偏遠者而設，清代

社學可分成漢人社學及土著社學，漢人社學始於 1683年（康熙 22年），土著社學始於 1695

年（康熙 34年），主要以對熟蕃傳授漢文及漢文化，後者再加入教授原住民兒童知辨禮義；

義學，為照顧貧寒子弟，接受基礎的教育。

　　1874年（同治 13年）發生牡丹社事件後，5月沈保楨奏派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急

赴臺灣並駐紮蘇澳籌辦開山撫番事宜，開通約兩百里長的「蘇花古道」。看到蘇澳地區文化

風氣未開，羅大春在離開臺灣前，曾將銀五百圓托付宜蘭街進士楊士芳，並約定每年付利息

一百銀圓將該款設立義學，義學位於蘇澳張公廟（今晉安宮）前撥屋五間，設置學堂教化百

姓。羅提督義學碑：「沿途撫番、衛民、招墾之外，復蒙惠及民番，自捐資銀五百員札廳生息，

永于蘇澳設立義學；酌議條款，嚴定章程，並將欽命臺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夏所建蘇澳之廟

傍瓦屋三橺、草屋二棚，咨請撥為課讀學堂，以垂久遠。屯營講武之餘，繼以文教菁莪雅化，

又將見於臺北海濱矣！」22此義學免費提供蘇澳當地居民就讀，對地方教育有很大貢獻，亦為

蘇澳教育機構之先鋒。

21
　臺灣列紳傳，頁 89。

22
　羅提督義學碑於 1875年（光緒元年），今位於蘇澳張公廟（今晉安宮）旁。

【圖 6-1-1】民國 38年修繕的羅提督興學碑（蘇澳鎮公所提供） 【圖 6-1-2】現今羅提督興學碑（溫宗翰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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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日治時期

　　臺灣的近代化教育，始於日治時期。由於臺灣為日本帝國的第一個殖民地，參考法國和

英國殖民方式治臺。臺灣在日人兼具同化及近代化雙重取向的殖民教育下，建立規模與基礎。

19世紀日本歐化後，「正規教育」（學校教育）的學制，有了完整的雛型。在臺灣的教育過

程中，日治時期是臺灣近代西式教育制度的發軔期，臺灣總督府參照日本國內學制制度，在

臺灣從初等、中等、乃至於高等教育機構漸次建立，幼教由無到有，而日治時期所展現的影

響力，至戰後仍延續不斷。23

壹、初等教育

　　1895年（明治 28年）日本治臺後，對於殖民地的臺灣，鞏固對臺政權無非是當時總督府

最主要的考量，教育為臺灣總督府重要施政項目之一。綜觀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制度，大略

分為「臺灣教育令」24 發布前、後二期。1919年（大正 8年）在臺灣教育令發布以前，在臺

日本人的教育，直接依據日本內地的法令辦理，而本島人的教育，則尚未有確立的根本方針，

以臨機應變為主，沒有完整的學制系統可言。治臺初期因苦於官民語言不通，當時便有「教

本島人說國語，教本國人說土語」的輿論 25 ，可見語言不通對當時的臺灣總督府來說，無非是
相當程度的問題，1895年（明治 28年）學務部意見書：「凡得國無非能得民，得民無非能得

人心。而欲得其人心，非先借由語言能力此一溝通彼我思想工具不可。……然而今日內地人

能解土語者甚少，本地人之中能解日本語者幾絕無僅有。於此情境，欲施行治民之術、開闢

23
　參考林玉体，《台灣教育史》，臺北：景文出版，2003年，頁 59，表一繪製而成。

24
　臺灣總督府治臺後所頒布的教育法律命令。該命令分別於 1919年發布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大正 8年勅令第 1號）、1922
　　年發布第二次《臺灣教育令》（大正 11年勅令第 20號），1941年發布第三次《臺灣教育令》。
25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頁 2。

【圖 6-1-3】1900年日本學制下各教育機關之系統 23（陳怡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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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之途，實不可不謂至難之事，故今擬社本所日本語傳習之途，以謀施政上之便，進而奠

立教化之基」。26 臺灣總督府最初計畫是以創設國語學校及會話書之編輯，由臺北芝山巖學堂
為始，陸續於地方廳立設立「國語學校」及「國語講習所」；對本國人則設立「土語講習所」。

　　宜蘭地區於 1895年（明治 28年）成立「國語傳習所」，位於宜蘭天后宮 27 （昭應宮），
以宮廟為校舍，成立「明治語學校」。課程時間為每晚 7時到 9時半，或 10時半，由廳內官

員及憲兵指導日語的教授。但因缺乏完善的教科書，多以學習日常生活用語或一般事物名稱

為主。同年原「明治語學校」教師穎川源十郎另外成立「宜蘭國語會」，教導 16歲以下青少

年學生。

　　1896年（明治 29年）3月公布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公布「國語傳習所規定」、「國

語學校規則」，於全島各地設置「國語傳習所」，並著手通譯之養成與本島人初等教育之研究，

另設立「國語學校」，對本島人教授程度稍高的國語，及對本國人教授臺語。

　　日治初期宜蘭地區因交通不便、航行不盛，加上到盜亂匪禍頻繁，文化教育難以建立系

統，其水準亦落後西部地區，日治初期，僅有宜蘭、羅東、頭圍設立國語傳習所，其中羅東、

頭圍亦非為獨立傳習所，僅為宜蘭國語傳習所之分教場。

　　為了吸引本島人就讀國語傳習所，分設甲、乙二種科招收學生，甲科、乙科均免學費，

但甲科生更配有伙食費及津貼，乙科生則依各地政府經費配給而定，通常無配給。

　　甲科招收年限 15歲至 30歲，具備基本普通知識者，授課時間以半年為一期，前後二期

各 20周的課程時間，每日修習 6小時，週六為 4小時，專習現行國語、及讀書、初步作文寫

作。下表為 1896年（明治 29年）6月 22日臺灣總督府所頒布的規則（府令第一五號）可看出，

課程主要以「可使用國語溝通、讀寫」為訓練，會話及閱讀佔課程各二分之一。

【表 6-1-3】明治 29年 6月臺灣總督府直轄國語傳習所甲科每周課程表

科目 時數 第一課程（前期） 時數 第二課程（後期）

國語 18
音韻之性質、假名之用法、語言之

種類、字音之變化、簡易會話及會

話文。

16
簡易文法規則、會話及問答。

讀書

作文
16

小學讀寫教科書及小學語文作文掛

圖之讀法及應用、假名文及簡易漢

字混合文。

18
小學讀寫教科書及小學語文作文掛圖

之讀法及應用小學讀本初步、簡易書

翰文、機關公文。

資料來源：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中譯本），頁 74。

26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頁 71。

27
　林正芳，〈宜蘭地方的教育《宜蘭文獻雜誌》第一期，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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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科招收 8至 15歲以下的學童，授課日數為一整學年 40周。由 1896年（明治 29年）6

月 22日臺灣總督府所頒布（府令第一五號）之課表可看出，除了同甲科生所授課之內容外，

另增加習字、算術等其他課程。另外，依地方情況不同，乙科教學可再增加地理、歷史、唱歌、

體操等科目，另也為女學生增設裁縫科目的情形。

【表 6-1-4】明治 29年 6月臺灣總督府直轄國語傳習所乙科每周課程表

科目 時數 第一課程 時數 第二課程 時數 第三課程 時數 第四課程

國語 11

音韻與語言之練

習、假名之用

法、字音之變

化。簡易會話及

會話文。

11

語言之種類及用

法、簡易會話及會

話文。 11

語言之種類及

用法、會話及

問答。 9

語言之種類

及 用 法、 會

話及問答。

讀書

作文
9

小學讀寫教科書

及小學語文作文

掛圖之讀法及應

用簡易假名文。

9

小學讀寫教科書及

小學語文作文掛圖

及小學讀本之讀法

及應用假名文簡易

漢字混和文。

9

小學讀本之讀

法及應用、簡

易書翰文及機

關公文。

9

小學讀本之

讀法及應用

書翰文及機

關公文。

習字 4

片假名及平假名

單與數字。
4

民間日用文字（楷

書行書）
4

民間日用文

字（ 楷 書 行

書）、簡易書

翰文及機關公

文。

4

書翰文及機

關公文。

算數 4

二十以下之實物

及記號之計數

法及加減乘除百

以下之實物及記

號之計數法及數

字。

4

百以下之實物及記

號之加加減乘除、

珠算用法、珠算加

減法。
4

八算（譯按：

珠算之除法口

訣）及千以下

珠算加減乘

除、通常小數

之計數法。

6

見一（譯按：

珠算之除法

口訣）及萬

以下之珠算

加減乘除。

資料來源：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
頁 74。

　　國語傳習所雖以傳習國語為主，亦重視培養對日本本國的愛國精神、道德的教誨與智能

的啟發，在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並不強制去除漢人原有的漢文教學，更於 1897年（明治 30

年）國語傳習所設置漢文科教學漢文，課程內容包含三字經、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

子等書籍之句讀及背誦，以及簡易文字、文章與臺灣書信作文，每周排定的時間以 6至 8小

時不等 28，約占每周課程時間的六分之一。

28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年，頁 1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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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設立國語學校、國語講習所加快削減語言不通的障礙，針對清治時期便已存在的教

育機構，如書房、義塾等，制定「關於書房義塾規程」，規定書房除了教授漢文外，另需加

設日語、算術等科目，並規定採用總督府核准之教科書。

　　臺灣書房、義塾在日治時期仍存在，並一度蓬勃發展過，一直到公學校穩定成長後，才

逐漸沒落。1898年（明治 31年），日人實施公學校規則時，因教育行政制度尚未成熟，加上

當時書房乃是塑造臺人的思想─孔孟道德規範的主要場所。與其全面禁止書房活動，不如藉

由書房的力量，結合新教育，聘請書房教師擔任公學校教師，課程漢文學與新教育參半，以「在

興書院，利用書房，以圖國語之普及」。29宜蘭的書房曾在 1902年（明治 35年）高達 85間，

約有二千多人就讀，雖至（大正 8年）已減少到 4間，但就宜蘭地區的公學校設立狀況來看，

其書房仍占有一定的比例。

　　國語傳習所於 1896年（明治 29年）公布實施後陸續於全臺各地 14所 30，隨後亦陸續成

立分教場，當初為了吸引本島人就讀國語傳習所，所編制的免學費及甲科生支付伙食津貼費

用全由中央國庫支出，因分教場的增設而開始產生經費上的支出困難。1898年（明治 31年）

2月 17日內部訓令：「語學普通教育之普及，於本島諸般經營上具有重要意義，自設置國語

傳習所以來，其腳步漸進，令人心亦感語學之必要，興起向學之念，其結果為陸續設置分教

場，且欲意設置者之數不少。………以期語學之普及。然國帑之限定，不允許支給經費之金額。

自今起倘有欲設置分教場，除職員之俸給外，應有志者之捐贈或其他方法，由該當設置區域

內住民負擔，俟他日公學校令施行之時，即易變更為公學校，務必注意做此一準備。」31此令

發布後逐一減少甲科生公費之名額，從原一所傳習所、分教場有 40名甲科公費生員額漸漸減

低，依各所挑選品行學力優秀之學生為特別優待優等生，支付學費，而每所傳習所最多不超

過 10人，分教場不超過 5人為宜。

一、蘇澳的公學校

　　1898年（明治 31年）7月，臺灣公學校令頒布後，廢除國語（日語）傳習所（僅存恆春、

臺東、澎湖 3所傳習所 32），改設公學校。臺灣總督府認為：「以往支配本島人腦袋者為孔孟

道德書院書房於本島亦以孔孟為典型而建造。故在興之並獎勵之，甚為投合民意，笱悖離之，

則人心定離散，政治及教育皆難達成其目的。」33應保留舊有的漢文教學獲取民心，因此在公

學校內設置漢文科，延聘書房教師及士紳擔任教職，編印《漢文讀本》六卷，作用教材。同

時繼續進行臺灣本地語的研究，設土語講解所，對日人教以臺灣本地語。臺灣總督府對於公

學校的發展策略，以先設立中心學校，後視學區學童成長狀況而成立分班，進而再獨立為學

29
　葉高樹，《宜蘭縣學校教育》，宜蘭：宜蘭縣政府，2002年，頁 92-93。

30
　明治 29年 5月 21日府令第四號發布，公布臺北、淡水、基隆、新竹、宜蘭、臺中（彰化）、鹿港、苗栗、雲林、臺南、嘉義、
　　鳳山、恆春、澎湖（媽宮城）設立國語傳習所。
31
　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頁 86-87。

32
　明治 33年 9月 26日以告示第八○號中發布廢止恆春國語傳習所，豬朥束口分教場改立為國語傳習所。

33
　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頁 96。



T
H

E
  H

IST
O

RY  O
F  SU

A
O

  T
O

W
N

SH
IP

第
一
章
　
戰
前
的
教
育
沿
革

513512

校。

　　公學校專收臺籍兒童，多由「國語傳習所」改設。其一般經費，由縣、街、庄支出，教

員薪金由州，廳負擔。公學校入學年齡，為滿六歲以上之男女兒童，修業年限，分六學年、

四學年、三學年等三種，教科書必須採用臺灣總督府編輯之課本。六年制公學校，其教學科

目多半與小學校同，漢文原係隨意科，但自 1937年（昭和 12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為加強

臺人的皇民意識，開始禁止教授漢文。四年制公學校較六年制缺授日本歷史地理；三年制更

缺授裁縫家事及圖畫等科目。至公學校教員，分「訓導」及「準訓導」二種，部份由臺籍人

充任，校長則為日人，其資格待遇與小學校相同。

【表 6-1-5】1898年（明治 31年）8月 16日公學校規則（府令第七八號）發布之課表

  科目
學年

修身 國語作文
讀書

（各學期每周皆 12小時）
習字 算術

一

修身實踐、禮

儀規範（1）。
音韻與簡易語

言。會話、假

名、漢字之聽

寫（5）。

小學讀寫教科書及掛

圖。增訂三字經。孝經

之句讀。

假名、漢字

（楷書）（4）。

實物之計算方

法及加減乘除

（3）。

二

修身實踐、禮

儀規範（1）。
音韻與簡易語

言。會話文及

普通文（5）。

新增大學、中庸之句讀。 假名混用之漢

字（楷書）

（4）。

新增珠算之算

法及簡易加減

（3）。

三

修身實踐、禮

儀規範（1）。
新增國語讀

本初步上卷

（6）。

新增小學讀本卷一、論

語之句讀。

假名混用之漢

字（楷書）

（4）。

珠算之加減乘

除及通常之

小數計算法

（4）。

四

修身實踐、禮

儀規範（1）。
新增普通文

書簡及公文

（6）。

新增小學讀本卷二。 新增書簡及公

文（行書）

（4）。

筆算及珠算

之加減乘除

（4）。

五

修身實踐、禮

儀規範（2）。
新增國語讀本

初步中卷及漢

文尺牘（9）。

新增小學讀本卷三、增

訂三字經及孝經（本國

訓點）。

書簡及公文

（行書）（4）。

筆算及珠算之

加減乘除。複

名數（5）。

六

修身實踐、禮

儀規範（2）。
新增國語讀

本初步下卷

（9）。

小學讀本卷四、論語（本

國訓點）。
書簡及公文

（行書）（4）。

複名數、分

數、小數支初

步（5）。

說明：1.（）為每周授課之時數；學期內容多為延續前期課程內容或改換較高程度之課本。2.除上述
科目之外，第一學期亦有唱歌（單音歌唱 1小時）及體操（2小時）課程。
資料來源：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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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明治 31年）公學校開始設立，起初宜蘭僅有 3間公學校，分別為由宜蘭國語

傳習所及頭圍、羅東分教場改立而成的宜蘭公學校、頭圍公學校及羅東公學校。明治 33年

（1900）4月利澤簡莊設立利澤簡公學校後，於同年 11月成立利澤簡公學校蘇澳分教場，亦

為日人在蘇澳最初設立的官方學校。

【表 6-1-6】利澤簡公學校及分校資料表

利澤簡公學校 創立時間 學科
休業

年限
班數

教員 學生

教諭 訓導 雇員 計 男 女

本校 1900年（明治 33年）4月 本科 4年 3 1 1 2 4 201 11

蘇澳分校 1900年（明治 33年）11月 本科 4年 1 1 － 1 2 45 －

資料來源：宜蘭廳，《宜蘭廳第五統計書》，1911，頁 130。

　　利澤簡公學校蘇澳分校創立於 1900年（明治 33年）11月 11日，由宜蘭廳羅東辦務署蘇

澳支署長日人早川源五郎、地方熱心人士林仰山、劉日英及區長張一鶴等人各方奔走設立學

【圖 6-1-4】宜蘭縣地區各公學校、小學校分布圖（卓彥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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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同年 7月 14日宜蘭廳長認可設

立，招收蘇澳庄（蘇澳、南方澳、

北方澳）畚箕湖庄、馬賽庄、隘丁

庄、新城庄、功勞埔庄以及港口庄

的學生上課。當時因尚無場地開辦

學校，借用張公廟（今晉安宮）為

教室上課，同年 11月 12日宜蘭廳

長西鄉菊次郎蒞臨主持開學典禮，

1906年（明治 39年）10月 16日佐

久間總督到校巡視。1909年（明治

42年）12月 2日學務課長特地到校

巡視，平塚視學隨行 34。

　　1910年（明治 43年）4月 14日因地震教室損壞，重借張公廟上課，同年 7月 11日渡邊

視察官到校視察，11月 12日為紀念開學十周年舉辦運動會。1911年（明治 44年）6月 2日

隈本視學官到校巡視，同年 9月 3日原憲兵遣所地址的新校舍落成。1915年（大正 4年）增

置迴旋塔一座，並從該年度起，修業限六年畢業。1919年（大正 8年）3月 31日畚箕湖新校

舍落成，正式啟用。1920年（大正 9年）4月 1日由利澤簡公學校分校獨立名為蘇澳公學校。35

【表 6-1-7】蘇澳公學校（由利澤簡公學校分校至獨立時期）歷任校長

校長 到任時間 離任時間

森榮 1900年（明治 33年） 1901年（明治 34年）

船木長德 1901年（明治 34年） 1904年（明治 37年）

篠田光三郎 1904年（明治 37年） 1905年（明治 38年）

內山德十 1905年（明治 38年） 1912年（明治 45年）

綾部清吾 1912年（明治 45年） 1913年（大正 2年）

羽室長亨 1913年（大正 2年） 1915年（大正 4年）

小林善藏 1915年（大正 4年） 1916年（大正 5年）

瀧口健一 1916年（大正 5年） 1919年（大正 8年）

谷垣藤三郎 1919年（大正 8年） 1920年（大正 9年）

小过宇吉 1920年（大正 9年） 1923年（大正 12年）

寺內明 1923年（大正 12年） 1930年（民國 19年）

34
　吳枝坤，〈宜蘭縣蘇澳國小百年發展史之研究（1900~2005）〉，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 12-
　　15。
35
　同註 31。

【圖 6-1-5】蘇澳公學校（宜蘭縣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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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到任時間 離任時間

小野田菊若 1930年（昭和 5年） 1937年（昭和 12年）

安樂正道 1937年（昭和 12年） 1941年（昭和 16年）

櫛引盛 1941年（昭和 16年） 1945年（民國 34年）

資料來源：1.吳枝坤，〈宜蘭縣蘇澳國小百年發展史之研究（1900~2005）〉，頁 20-23。2.臺灣總督
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2012.10.05」。

【表 6-1-8】蘇澳公學校畢業生人數一覽表

畢業

屆別
畢業時間 男 女 合計

畢業

屆別
畢業時間 男 女 合計

1 1908年（明治 41年） 3 1 4 19 1929年（昭和 4年） 18 3 21

2 1910年（明治 43年） 4 0 4 20 1930年（昭和 5年） 12 0 12

3 1911年（明治 44年） 3 0 3 21 1931年（昭和 6年） 18 7 25

4 1912年（大正元年） 3 0 3 22 1932年（昭和 7年） 13 7 20

5 1914年（大正 3年） 3 0 3 23 1933年（昭和 8年） 17 1 18

6 1915年（大正 4年） 4 1 5 24 1934年（昭和 9年） 29 8 37

7 1917年（大正 6年） 5 1 6 25 1935年（昭和 10年） 20 7 27

8 1918年（大正 7年） 4 0 4 26 1936年（昭和 11年） 23 10 33

9 1919年（大正 8年） 8 0 8 27 1937年（昭和 12年） 23 9 32

10 1820年（大正 9年） 3 1 4 28 1938年（昭和 13年） 24 13 37

11 1921年（大正 10年） 5 1 6 29 1939年（昭和 14年） 38 16 54

12 1922年（大正 11年） 6 2 8 30 1940年（昭和 15年） 41 16 57

13 1923年（大正 12年） 7 2 9 31 1941年（昭和 16年） 49 22 71

14 1924年（大正 13年） 15 3 18 32 1942年（昭和 17年） 67 25 92

15 1925年（大正 14年） 17 4 21 33 1943年（昭和 18年） 49 33 82

16 1926年（昭和元年） 12 5 17 34 1944年（昭和 19年） 95 64 159

17 1927年（昭和 2年） 9 1 10 35 1945年（昭和 20年） 79 47 126

18 1928年（昭和 3年） 19 2 21 合計 745 312 1057

資料說明：1911年（大正元年）公布之〈公學校規則改正〉，將公學校修業年限改為 4年制及六年制。
由於學制改變，畢業時間亦受影響，故未有畢業生之年代將不列表。

資料來源：吳枝坤，〈宜蘭縣蘇澳國小百年發展史之研究（1900~2005）〉，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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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澳公學校的成立，不僅是學校規模的擴大，更是代表著蘇澳地區的社經、文化教育水

準提升的另一種象徵。日人在蘇澳最初僅設立利澤簡公學校蘇澳分校，然蘇澳地區移民日漸

增加，學童增多，由下表可比較出來 1909年（明治 42年）蘇澳公學校尚未獨立時期的學生

人數為 45人，僅招收一班；至接近獨立的 1918年（大正 7年）已增為 80人，約 1.8倍，班
級增加為 2班，可見當時移民學童的增加，亦為促使蘇澳公學校獨立的最大原因。36

【表 6-1-9】日治時期明治 42年、大正 7年蘇澳公學校統計之班級、學生人數表

年代 班級 學生數（男） 學生數（女）

1909年（明治 42年） 1 45 -

1918年（大正 7年） 2 61 19

資料來源：葉高樹，《宜蘭縣學校教育》，宜蘭：宜蘭縣政府，2002年，頁 85-86。

　　隨著蘇澳地區的學童人數越來越多，1909

年（明治 42年）4月 1日利澤簡公學校另於馬

賽地區成立「利澤簡公學校馬賽分校」招收學

生。由利澤簡公學校成立的「利澤簡公學校馬

賽分校」，最初借用隘丁廟作為上課地點，因

隘丁、新城、大坑罟、功勞埔、馬賽等地區的

學生數量日漸增加許多，因此喬遷至現址蘇澳

36
　本照片引自馬賽國小九十週年校慶特刊。

【圖 6-1-6】蘇澳公學校第二十八回畢業紀念照（黃春萬提供）

【圖 6-1-7】馬賽分校早期借用隘丁廟授課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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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永榮里大同路 108號，並於 1914年（大正 3年）4月 1日正式成立馬賽公學校。

【表 6-1-10】大正 7年兩校之學生數統計表

校名 班級
學生數

男 女 合計

蘇澳分校 2 61 19 80

馬賽公學校 3 140 19 159

資料來源：《宜蘭廳報》，第 171號，頁 69。

【表 6-1-11】公學校時期歷任校長

校長 到任時間 離任時間

赤羽操 1914年（大正 3年） 1915年（大正 4年）

小森重雄 1915年（大正 4年） 1918年（大正 7年）

古田清夫 1918年（大正 7年） 1919年（大正 8年）

原春一 1919年（大正 8年） 1920年（大正 9年）

山崎睦雄 1920年（大正 9年） 1923年（大正 12年）

高口惠 1923年（大正 12年） 1925年（大正 14年）

櫛引盛 1925年（大正 14年） 1930年（昭和 5年）

松田米市 1930年（昭和 5年） 1932年（昭和 7年）

木村寅象 1932年（昭和 7年） 1939年（昭和 14年）

小野田菊若 1939年（昭和 14年） 1945年（民國 34年）

說明：分校時期歷任校長與利澤簡公學校蘇澳分校相同，本表不再重覆列出。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s2g.
action，2012.10.05」

　　利澤簡公學校蘇澳分校於 1920年（大正 9年）4月 1日獨立為「蘇澳公學校」後，隨即

於同日設立「蘇澳公學校北方澳分離教室」37。校長由當時的蘇澳公學校校長兼任。1922年（大

正 11年）4月 1日蘇澳公學校北方澳分離教室升格成為「蘇澳公學校北方澳分教場」。

　　1925年（大正 14年）4月 11日又設「蘇澳公學校大南澳分教場」，1928年（昭和 3年）

4月 1日獨立為「大南澳公學校」後，同日於臨近蘇澳鎮東澳與南澳地區設立「蘇澳公學校東

37
　於臺北州報第 216號（大正 11年 4月 18日）告示第 55號正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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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分教場」（戰後廢校），1931年（昭和 6年）年 4月 1日於附設「蘇澳公學校白米國語講

習所」，1937年（昭和 12年）又設「蘇澳公學校南方澳國語講習所」，可見當時蘇澳人口及

學童的人數一直在成長，學校的需求數量也日漸增加，以設置分教場或講習所來分擔蘇澳地

區就學兒童的數量。

【表 6-1-12】大南澳公學校時期歷任校長

校長 到任時間 離任時間

荒砥李四郎 1925年（大正 14年） 1932年（昭和 7年）

安樂正道 1932年（昭和 7年） 1934年（昭和 9年）

荒砥季四郎 1934年（昭和 9年） 1940年（昭和 15年）

青山俞 1940年（昭和 15年） 1942年（昭和 17年）

小林勇吉 1942年（昭和 17年） 1946年（民國 35年）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s2g.
action，2012.10.05」

二、蘇澳的小學校

　　日治初期為臺灣總督府實施軍政的時期，當時嚴禁本國女子渡臺，1896年（明治 29年）

4月起實施民政，開放來臺官吏攜帶妻兒，隨著來臺日人增加，小學校的成立便成了急需之事，

在臺灣的日本人子弟教育始於 1897年（明治 30年）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1898年以敕令

公布「臺灣總督府小學校官制」，始在臺灣設置小學校，為專收日籍兒童之學校。1922年（大

正 11年），日本總督府公佈公立小學校規則，規定小學校經費，由市、街、庄或州、廳負擔，

並給學生以住宿及交通之便利。

　　小學校教則則沿用先前的規定，至 1902年（明治 35年）公布「臺灣小學校官制」及「臺

灣小學校規則」，基本上是以日本本國的規定為準則，大多數小學校於 6年制的尋常小學校

之上都併設 2年制的高等小學校，以彌補中等教育之不足。

　　一般尋常小學校設有小學科及補習科，其修業年限，小學科為 6學年，補習科為 2學年。

根據 1896年（明治 29年）發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規程（府令第二八號），

小學校小學科教學科目有修身、讀書作文、習字、算術、本國地理、本國歷史、理科、畫圖、

唱歌、體操，及針對女童開設的裁縫。補習科則為修身、讀書、作文、土語（臺灣話）、習字、

算術、體操、家事、裁縫。由下二表─小學科及補習科之課表的說明比較便可看出，補習科

除了延伸小學科的讀書、習字等課程之外，其他皆以以職業性之課程為重，補習科的設立，

以輔助小學科畢業後直接就職實業而設，除補充小學科所習得之項目，更針對男童特別加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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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漢文及土語（臺灣話）；對女童則加開家事概要，以有益社會、處世為要旨 38。小學科、

補習科的教科書則同日本國內所採用者。當時日籍兒童，受初等教育者達 99.62%。1922年（大

正 11年）以後，原則上精通國語（日語）的臺籍兒童能操日語者，雖亦允許入學，惟其入學

人數，有不得超過 5%學額的規定，故除極少數之官吏子弟外，平民子弟幾無入小學校者。小
學校之校長、教員，均由日人擔任，臺籍人士不得參與。

【表 6-1-13】明治 29年小學校小學科教學科目內容說明

科目 授課內容與時數

修身 人道實踐之方法及日常禮儀教養。每周授課 3小時，自第五學期後改為每周授課 2小時。

讀書

作文

第一、二學年為假名、假名文及漢字混合文練習（8）；第三至六學年為漢字混合文（6）與
日用公文（3）練習，第五起漢字混合文練習時數減為 4小時。

習字

第一學年以假名及日用文字並重練習（6），第二學年主要以日用文字習字為主（6），第三
學年新增口語公文（5）。第四學年起以日用公文為主要習字練習，授課時數由第四學年的 5
小時後遞減為 3小時。

算術

一、第一學年為二十以下之數字範圍內加減乘除（3）；第二學年為百以下之數字範圍內加
減乘除（3）；第三學年為千以下之數字範圍內加減乘除及通常小數之計算方法（筆珠算併用）
（4）；第四學年為千以下之數字範圍內加減乘除通常小數之計算方法（筆珠算併用）（4）。
二、第五學年起男、女學童授課內容開始不同，男學童為：萬以下之數字範圍內加減乘除及

通常分數小數（筆珠算併用）（5）；女學童為：度量衡貨幣時刻之計算（筆珠算併用）（2）。
三、第六學年男學童授課內容為：通常分數小數及比例問題（筆珠算併用）（5）；女學童為：
度量衡貨幣時刻之計算（筆珠算併用）及簡易分數小數（筆珠算併用）（2）。

本國

地理

由第五學年開始排課，課程內容以學校附近之地理與本島及本國地理概要為授課內容（2）。
第六學年以日本地理及關係諸外國之地理概要為主（2）。

本國

歷史

由第五學年開始排課，課程內容以開國之初至應仁之亂之歷史概要為授課內容（2）。第六
學年以戰國之世至現代之歷史概要為主（2）。

理科
由第五學年開始排課，課程內容以學校所在地之動物、植物、礦物及自然現象為主（3）。
第六學年以學校所在地之動物、植物、礦物及自然現象人體生理衛生之概要為主（3）。

畫圖 第一、二學年為直線曲線及其單形（2）練習，第三學年起為簡易形體（2）繪畫。

唱歌 單音唱歌。第一、二學年每周授課 3小時，第三學年為 2小時，第四學年起為 1小時。

體操
第一學年為遊戲（3），第二學年新增普通體操（3），第三學年起男童新增軍式體操，取消
遊戲（3）；女童同第三學年（2）。

裁縫
女童第三學年起學習運針法（3），第四學年學習簡易衣服之縫法（4），第五學年起為學習
通常衣服之裁縫等（4）。

38
　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頁 187-193。



T
H

E
  H

IST
O

RY  O
F  SU

A
O

  T
O

W
N

SH
IP

第
一
章
　
戰
前
的
教
育
沿
革

521520

說明：表中（）為每周授課之時數。

資料來源：1.臺灣總督府明治 29年 6月 26日發布之命令（府令第二七號）第二十三條「小學校小學
科之教學科目課程」。2.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0年，頁 190-191。

【表 6-1-14】明治 29年小學校補習科教學科目內容說明

科目 授課內容與時數

修身 銜接小學科第六學年人道實踐之方法及日常禮儀教養（2）。

讀書 男、女童不同。女童僅修習國文（3），男童另增漢文（8）。

作文 銜接小學科第六學年的漢字混和文與日用公文（3）。

習字 銜接小學科第六學年日用公文（3）。

算術
男、女童不同。男童第一學年為小學科之補習及修習百分比算（3），第二學年新增求積
（3）；女童第一學年為小學科之補習（2），第二學年新增比例問題（2）。

土語 第一學年為音韻之性質及會話，第二學年增會話文，限男童上課（8）。

體操 普通體操與軍式體操，限男童上課（3）。

家事 第一學年為衣食住家事衛生，第二學年為家計簿計及育兒，限女童上課（3）。

裁縫 衣服之裁縫等，限女童上課（12）。

說明：補習科上課時間為兩學年，表中（）為每周授課之時數，學年時數相同者便不另說明。

資料來源：1.臺灣總督府明治 29年 6月 26日發布之命令（府令第二七號）第二十三條「小學校補習
科之教學科目課程」。2.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0年，頁 192。

　　而設有高等科之尋常高等小學校，其教學科目及準則依 1915年（大正 4年）府令第三〇

號發布實施。由於在臺灣除了小數地區設有中學校、高等女學校之外，尚未在臺灣設置補習

學校、實業學校，隨著小學校的學生畢業人數日增，因此高等小學校對未能就讀中學校、高

等女學校的日本籍學生而言，相當重要。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並無於蘇澳地區設立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其最高教育機構為「蘇

澳尋常高等小學校」。教學內容亦因應時代的要求，進一步添加勤勞、努力、堅忍、耐久及

規律守法的公民素養，修身、國語、算術、本國歷史、本國地理、理科、家事、畫圖、唱歌、

體操、裁縫，以上幾科皆與小學科科目相同，為課程的內容延伸，不同的是依小學令中，依

各地方情況不同，適當將手工、農業、商業等科目統括為實業，理科與實業限男生上課；女

生而為家事與裁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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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5】大正 4年尋常小學校高等科教學科目內容說明

科目 授課內容與時數

修身 實踐道德要旨（2）。

國語 普通國語之講讀、聽寫、公司文書之記述、寫法（7）。

算術 珠算（加減乘除）、復名數、百分比、分數、比例（4）。

本國

歷史地理

第一學年為本國歷史概要、外國地理概要。第二學年接續前學年之臺灣制度概要、本邦

尤其是本島政治經濟概要，與外國相對之地位概要（3）。

理科 日常生活密切之天然物、自然現象、機械及其他製品、人體生理衛生等（2）。

家事
食、衣、住、衛生、看護、急救、蔬菜栽培、洗衣、炊事、掃除、日常生活密切之天然物、

自然現象、製品等（3）。

畫圖 簡易幾何圖形（1）。

唱歌 單音及簡易複音唱歌（1）。

體操 體操、教練、遊戲（3）。

實業 針對農、工、商業相關為地方實務業務之必要事項（7）。

裁縫 衣服的縫、裁、補法（8）。

說明：高等科上課時間為兩學年，表中（）為每周授課之時數，學年時數相同者便不另說明。

資料來源：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頁
203-204。

【表 6-1-16】大正 5年蘇澳尋常小學校高等科學生統計表

校名 班級數 學生數（男） 學生數（女） 計

蘇澳尋常小學校高等科 2 28 26 54

資料來源：宜蘭廳，《宜蘭廳報》第 171號，1918年。

　　蘇澳郡當時有 1所尋常小學校，1所尋常小學校分教場。蘇澳小學校創立於 1910年（明

治 43年）3月，當時定名為「臺北州蘇澳尋常高等小學校」，就讀學生 95％均為日本子弟，

剩下的 5％為特殊階級以及仕紳子弟。1941年（昭和 16年）由於位居現蘇澳鎮永光延平路交

叉口的校舍因颱風倒塌，所以遷移至現址光明路 8號，後於南方澳設置「臺北州蘇澳尋常高

等小學校南方澳分教場」，戰後日本人被遣送回國，該校隨之停辦，本校學生併入蘇澳國民

學校（原蘇澳西國民學校）就讀。



T
H

E
  H

IST
O

RY  O
F  SU

A
O

  T
O

W
N

SH
IP

第
一
章
　
戰
前
的
教
育
沿
革

523522

【表 6-1-17】臺北州蘇澳尋常高等小學校大正 10年至昭和 15年歷任校長

校長 到任時間 離任時間

小川義明 1921年（大正 10年） 1926年（大正 11年）

藤原一二 1922年（大正 11年） 1925年（大正 14年）

若葉邦彥 1925年（大正 14年） 1926年（大正 15年）

段塚繁壽 1926年（大正 15年） 1927年（昭和 2年）

多喜隆二 1927年（昭和 2年） 1928年（昭和 5年）

楠時次 1928年（昭和 5年） 1930年（昭和 7年）

谷山茂 1930年（昭和 7年） 1931年（昭和 8年）

剛準市郎 1931年（昭和 8年） 1933年（昭和 11年）

阿久根政治 1933年（昭和 11年） 1935年（昭和 13年）

池田美代治 1935年（昭和 13年） 1937年（昭和 15年）

說明：分教場校長同小學校校長。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s2g.
action，2012.10.05」

　　臺灣總督府自公學校、小學校開始設置實施起，分別對公學校規則、小學校規則進行了

幾次部分的修正，1933年（昭和 8年）起，日本開始對中國進行侵略，同年 12月以〈府令第

一四二號〉修正公學校規則，加強國語與實業教育，1937年（昭和 12年）再度公學校規則中

普及國語的要求，為避免本島人「國民的自覺」與「民族意識」，取消漢文科。

【圖 6-1-8】蘇澳尋常小學校（宜蘭縣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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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學校

　　1941年（昭和 16年）3月日本國內改革教育學制，臺灣總督府跟進本國內地政策，同年

3月 25日以「敇令第二五五號」發布「臺灣教育令改正」，廢止 1922年（大正 11年）所公

布之「改正臺灣教育令」，廢止公學校、小學校名稱，日本內地實施「國民學校令」，臺灣

則制定「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將小、公學校改名為國民學校，國民學校內分設初等科

及高等科，初等科修業為 6年；高等科為 2年。課程內容與日本內地有所差異，教學課目分

國民科、理數科、體鍊科、藝能科、實業科等 5類。國民科之課目為修身、國語、國史及地理；

理科課目為算數及理化；體鍊課目為體操及武道（女生無武道）；藝能課目為音樂、習字、

圖畫及工作（女生加家事、縫紉）；實業課目為農業、工業、商業、水產。每週教學時數，

第 1學年及第 2學年，每週 18小時，第 3學年以後，每週 24小時。

【表 6-1-18】日治時期國民學校教學科目表

科目 課程內容

國民科 修身、國語、國史、地理。

理數科 算數、理科。

體練科 體操、武道。

藝能科 音樂、習字、圖畫及勞作（女生習裁縫）。

實業科 農業、工業、商業、水產。

資料來源：葉高樹，《宜蘭縣學校教育》，宜蘭縣政府，2002年，頁 66。
說明：國史為日本本國的歷史。

　　依施教對象不同，課程內容亦有所不同，國民課程分為第一、二、三號課表，第一課表

比日本多實業科，第二、三號課表較第一課表多重視日語與實業。臺灣學童若來自於「國語

常用家庭」，則進入第一號課表國民學校（原為小學校），第二號課表國民學校為原來的 6

年制公學校，以臺灣漢人學童為對象。第三號課表國民學校為原來的 4年制蕃人公學校，以

原住民學童為對象 39。

39
　曾素秋，〈日治時期臺灣國家認同教育之探討─以初等教育為例〉，《臺灣教育史》，2009年，頁 2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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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9】1941年國民學校課程表比較表

課程表 實施學校 比較

第一號 原小學校改編之國民學校 比日本國內多實業科

第二號 原 6年制公學校改編之國民學校
重視日語與實業 2科

第三號 原 4年制蕃人公學校改編之國民學校

資料來源：曾素秋，〈日治時期臺灣國家認同教育之探討─以初等教育為例〉，《臺灣教育史》，

2009年，頁 251-253。

　　蘇澳同其他地區之學校於 1941年（昭和 16年）起變更國民學校體制，由日人子弟所讀

的蘇澳小學校改名為「蘇澳國民學校」（今士敏國小），而蘇澳公學校因位於蘇澳小學校之西，

故改名為「蘇澳西國民學校」（今蘇澳國小）以示兩所學校之不同。

【圖 6-1-9】蘇澳西國民學校高等科第六回畢業紀念照（林阿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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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蕃童教育所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對原住民子弟的教育，可分「蕃人公學校」與「蕃童教育所」兩方面：

前者源於國語傳習所及其分教場，為學務部管理之原住民機關；後者為地方警察所管轄之原

住民兒童教育機關。課程內容包括日語、習字（書法）、算數及修身，由於原住民風俗各異，

與日人的標準差距頗大，而且缺乏適當的修身教科書，因此教師必須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開導

民眾。而原住民語言種類繁多，亦無文字記錄，教師教授日語時備感艱辛，困難重重 40。

　　1896年（明治 29年）9月 2日設置的「恆春國語傳習所豬撈束分教場」，為日治時期原

住民教育的第一所學校。1897年（明治 30年），臺灣總督府學務部調查清治時期原住民教化，

徵求各方面意見，做成「蕃人教育方案」，其主旨為

一、蕃社內的學校以教育蕃人為目的。

二、教育蕃人以家塾方式教育法為最適當。

三、教育蕃人時，與其以學科的精進為主，不如以實業科目的熟練為主。

四、蕃人教育不單以教育學生為目的，須以教育蕃社全體維任務。

五、教育蕃人時，除非其風俗習慣等非常醜陋或具有重大弊害，否則不應輕率改正之。

　　1898年（明治 31年），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曾派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進行「蕃地調查」，

隔年 1月 9日提出的報告書中，認為有實施原住民教化之必要 41。1990年（明治 33年）3月，

臺灣殖產主務省協議會召開，學務課長兒玉針對蕃人教育提出說明，認為蕃人教育當自蕃人

角度考量，政策應具備彈性，不適用一般本島人實施的「公學校規則」，應另施設規定。

　　1905年（明治 38年）依「欶令第二七號」公佈「蕃人子弟就讀公學校要件」42，同年依「訓

令第三二號」發布「蕃人子弟就學之公學校教育相關規程」43。1914年（大正 3年），以「府

令第三○號」發布「蕃人公學校規則」44，原住民子弟就讀之公學校遂定名為「蕃人公學校」，

監督權屬於臺灣總督府，由地方廳直轄，學校經費由地方稅支辦 45。

　　1922年（大正 11年），「臺灣教育令」公佈，亦發布新的「公學校規則」，原有的蕃人

公學校及其分教場依照新令設置，原「蕃人公學校規則」廢止 46。

　　宜蘭地區一直未曾設立蕃人公學校，而是以蕃童教育所取代公學校教化原住民兒童的工

40
　宜蘭縣文獻委員會《宜蘭縣志》，卷 5，〈教育志．下篇．教育設施篇〉；《頭城鎮志》，〈教育志〉，1969年；林正芳，〈日
　　據時期宜蘭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1895∼ 1945）〉。
41
　《臺灣教育沿革志》，頁 466∼ 467。

42
　《臺灣教育沿革志》，頁 468∼ 469。

43
　《臺灣教育沿革志》，頁 469∼ 470。

44
　《臺灣教育沿革志》，頁 474∼ 478。

45
　《臺灣省通志稿》，卷 5，〈教育志．教育行政篇〉，頁 192。

46
　《臺灣教育沿革志》，頁 479∼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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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896年（明治 29年）4月，民政局於原住民部落設置「民政局殖產部」管理當地一切事務，

於叭哩沙外 10個所各設一撫墾局。隔年撫墾署召開會議，會中對於原住民子弟教育問題提出

討論，原本希望對於原住民的教育方式以德育為重，智育次之，而智育科目又以最基礎的算

術、國語五十音為限；此外，復施以宗教陶冶，嘗試灌輸原住民數字觀念，及認識日常生活

必須注意的事項，然而 1898年（明治 31年）6月臺灣總督府廢止撫墾署，前述教育工作亦告

停頓。撫墾署廢止後，其事務交由辦務署第三課接管，於每個派出所分派兩至三名課員，進

行原住民兒童教育之工作。然而除了教會對原住民長期有計劃地施行教化外，地方上並未設

置教育機構，在辦務署署長推動下，原住民教育於是交由派出所中辦務署客員負責。至 1901

年（明治 34年）11月，辦務署廢止，任務便移交至警察本署轄下的蕃務課接管。

　　1900年（明治 33年）前後，蕃地探險隊兩次造訪溪頭部落 47，當時宜蘭廳長西鄉菊次郎

得知該地情況，加以接管，溪頭蕃地原住民亦歸附。隔年 10月於宜蘭城西門街武帝廟內成立

蕃童化育所，教授原住民兒童基礎教育及生活教養。然各地蕃害暴動部段，原住民部落之間

彼此殘害，原本以教化原住民陋習的目的的設施只好暫時中斷 48。

　　1902年（明治 35年），南部原住民要地各警官所管之派出所設置所員，專門召集原住民

兒童學習日語及生活儀節，並且兼管簡單的醫藥護理工作，希望能馴化原住民。而這類由警

官施行的特殊原住民兒童教育機構，即為蕃童教育所，以教育所的型態開辦 49。

　　1910年（明治 43年）11月 19日，桃園廳長重申教育所應予擴張，且當時隘勇縣內歸順

部落有 20社，線外歸順者有 10社 50，溪頭兩個原住民部落「朋朋」社（ぼんぼん）及「巴

弓」社（ぼごイ）歸順。隔年 6月於濁水監督所東邊成立蕃童教育所，專門收容二社兒童，

並施以基礎教育。同年於南澳一帶之部落附近，亦創設駐在所，日漸改善鄰近部落原有陋習。

1912（明治 45年），「里優亨」社（リよへイ）、「托培拉」社（とベら）與「庫魯給西甫」

社（くるげふ）等部落原住民希望移往隘勇線內。1913年（大正 2年）底，約兩百家、一千

多人，陸續抵達線內。

　　一開始，駐在所趁巡查各移民地區的機會，對部落人民施以教育，其效果立現，遂假寒

死人溪新墾地看守所作為教育所。1914年（大正 3年）1月 8日舉行開課典禮。當時參加的

原住民兒童有 78名，家長 51名，堪稱盛況空前。因部落移民奉派至此的一名看守所警衛（取

締巡查），於是擔任該所教育主任，負責訂定原住民兒童教學項目與內容標準，並由基礎教

育做起。

47
　位於宜蘭濁水溪上游。

48
　宜蘭廳編，《宜蘭廳治一斑》（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據日本大正 5年稿本影印，第 2冊，頁 333∼ 335。

49
　《臺灣教育沿革志》，頁 482-484。

50
　《臺灣教育沿革志》，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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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0】明治 43年至大正 8年南澳蕃與溪頭蕃蕃童教育資料統計表

時間

教育所數
學生數

南澳蕃 溪頭蕃

南澳蕃 溪頭蕃
就讀學生數 畢業學生數 就讀學生數 畢業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明治 43年 － 1 － － － － 13 4 － －

明治 44年 － 1 － － － － 17 2 － －

明治 45年 － 1 － － － － 17 2 － －

大正 2年 － 1 － － － － 21 8 － －

大正 3年 1 1 33 42 － － 18 10 － －

大正 4年 3 1 85 93 － － 18 17 － －

大正 5年 3 2 85 93 － － 9 15 8 1

大正 6年 3 2 98 87 － － 24 41 4 2

大正 7年 3 2 69 54 16 25 24 39 1 1

大正 8年 3 2 92 76 20 10 28 51 － －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 9-18年度，1910-1919年。

　　日治時期，蘇澳郡共成立 10所蕃童教育所提供蕃童就讀，下表為 1935年（昭和 9年）

至 1937（昭和 11年）3年間，蘇澳郡的蕃童就讀的統計表，平均 1年約有 300多名蕃童就讀

教育所，人數相當可觀。

【表 6-1-21】1935年（昭和 9年）至 1937（昭和 11年）間番童教育所學童統計表

年代 教育所數 學童（男） 學童（女） 合計

1935年（昭和 9年） 10 161 145 306

1936（昭和 10年） 10 169 170 339

1937（昭和 11年） 10 194 196 39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第 38、39、40統計書》，〈教育〉，1934-1936年。

參、學前教育

　　臺灣最早的幼稚園於 1897年（明治 30年）臺南設立，雖為臺灣人所創設，然因經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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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母人選之種種困難，於 1900年（明治 33年）停辦，前後僅開辦 3年 51。1900年（明治 33年）

日人田中敬一就任國語學校校長後，開始具體推動設園計畫，同年 11月開辦臺北幼稚園 52。

僅招收年滿 3歲中產階級以上的日人家庭子女，該園雖為日人所辦，也有申請政府補助，不

過對於初期治臺的臺灣總督府而言，幼兒教育並不比小學校重要，當時的人也認為學前教育

屬於家庭教育的一環，應有家庭自行負責，並非幼稚園。

　　臺灣最早與學前教育相關的法規為 1905年（明治 38年）發佈之「關於幼稚園規程」，

爾後修法為「臺北幼稚園規程」，其規範最主要針對專收日學童之幼稚園，而專收臺學童之

幼稚園則依當時「公學校規則」辦理。隨著 1920年（大正 9年）10月實施地方新制度，臺灣

總督府考慮設立公立幼稚園之必要性，翌年發佈「臺灣公立幼稚園規則」（府令第 109號），

規定幼稚園以市、街、庄為單位設立 53。

　　日治初期，幼兒教育與其他教育機構相同，日、臺籍兒童分開就讀，如羅東幼稚園第一

幼稚園及香蘭幼稚園則為專為臺籍兒童設置的幼稚園；羅東幼稚園第二幼稚園及宜蘭幼稚園

則為日籍兒童就讀的學校。不過當時能夠就讀幼稚園的兒童，大多為富有家庭的子女，一般

民眾並沒有多大的機會可以就讀，加上學前教育於當時並未受到政府大力推廣，也僅能受惠

於少數學童。

　　宜蘭地區的幼教發展，最早於 1920年（大正 9年），由高木場超聖主持的羅東幼稚園第

一幼稚園，後續又有羅東第二幼稚園與宜蘭幼稚園、香蘭幼稚園設置，至 1934年（昭和 9年）

以前，宜蘭地區共計設置有 4所私立幼稚園，不過幾乎都設置在羅東及宜蘭市區。根據日人

在 1937年（昭和 12年）調查宜蘭郡、羅東郡、蘇澳郡之學校教育及幼稚園調查時，僅羅東

有載明有國語保育所 15所、幼稚園 1所，其餘各郡皆無統計結果 54 ，可見當時的幼稚園教育
的推廣，仍受很大的發展限制。而蘇澳的幼教設施，亦到戰後才陸續成立。

【表 6-1-22】日治時期宜蘭地區私立幼稚園概況

幼稚園 設立年代
設立者 /
接辦者

資歷 主要經歷、身份

羅東幼稚園

第一幼稚園

1920年
（大正 9年）

高木場超聖 佛教大學
真宗本派本願寺（西本願寺、淨土真

宗）日曜學校研究會會員、開教使。

羅東幼稚園

第二幼稚園

1923年
（大正 12年）

陳純精 私塾

羅東區街庄長、羅東區長、臺北州協議

會員、宜蘭醬油株式會社取締役、蘇澳

糖業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

5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教育會》，1973年，頁 520-521；洪福財撰，《臺灣地區幼兒教育歷史發展及未來義務化政策
　　之探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0年，頁 64。
52
　洪福財撰，《臺灣地區幼兒教育歷史發展及未來義務化政策之探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0年，頁
　　22。
53
　林崎惠美《日治時期臺灣幼稚園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54
　大塚清賢編，《躍進臺灣大關》（三），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頁 32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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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 設立年代
設立者 /
接辦者

資歷 主要經歷、身份

宜蘭幼稚園
1922年

（大正 11年）
佐藤德治

明治大學

法科

臺北州協議會員、宜蘭夜學校長、宜蘭

電燈株式會社長、宜蘭水產株式會社長

等。香蘭幼稚園
1923年

（大正 12年）

資料來源：臺灣婦人界社，〈臺北鎌倉保育園を訪わて〉，《臺灣婦人界》，1936年，10月，頁
70。

肆、社會教育與特殊教育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教化事業始於國語傳習所時期，有些地方官廳便曾舉辦「幻燈會」、

「理化學實驗」等開發民智的活動；臺灣總督府亦曾於 1897年（明治 30年）針對各地區村

落進行巡迴教學進行普查，1905年（明治 38年）起，臺灣總督府陸續於公學校中設置「國語

夜間學會」、「國語普及會」等，積極推行日語，欲藉語言之力灌輸「日本精神」，並著手

實施志工之培育，然當時尚無相關法規，各校各自為政，推廣活動缺乏效果。但臺灣總督府

仍認為本島亦有推廣通俗教育之必要，1908年（明治 41年）陸續設置「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今國立臺灣博物館）、動物園、圖書館，1914年（大正 3年）將幻燈器材及電影放映器材

交由臺灣教育會辦理巡迴演講，結果大受好評，隔年再撥補助金將公學校的兒童國語演習會

也委託教育會舉辦。地方教育會亦舉辦各式教育研究的研討，如蘇澳郡教育會與羅東教育會

合辦「羅東蘇澳兩郡下教育研究總會」、「羅東蘇澳教育研究會」等，並曾在 1930年（昭和

5年）2月 15日於蘇澳國小舉辦「羅東蘇澳兩郡教育會複式研究會」及 1932年（昭和 7年）

3月 2日召開「羅東、蘇澳二郡國語研究會」，促進兩郡教育會的交流。1933年（昭和 8年）

蘇澳郡當局於蘇澳郡內設立了 10所講習所，分別為「蘇澳國語講習所」、「白米簡易國語講

習所」、「畚箕湖簡易講習所」、「北方澳講習所」、「東澳講習所」、「石環□講習所」、「馬

賽國語講習所」、「功勞埔簡易講習所」、「大南澳國語講習所」、「浪速簡易國語講習所」。

每所講習所配置講師 1名，補助員 1名，為提升郡內國語的普及化。

　　「改善本島舊時避風、達到內地同化為目」為當時社會教育團體最主要的創辦宗旨，如

1903年（明治 36年）於宜蘭設立同風會，便以矯正冠婚葬祭及其他一般風俗為宗旨。原本同

風會以居民之和衷協同，儲蓄健全國民與善良公民之修養，並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於州廳

設置「州聯合同風會」，向下再設置「郡聯合同風會」及「市街庄同風會」，原先不分戶主、

主婦、青年男女老少皆可參加，但後又發現身分之不同，思想、境遇亦有別，因此又在將同

風會分隔成戶主會、主婦會、青年會、女青年會，辦理演講會、講習會、國語演習會、各項

展覽、社會教育之調查研究與會報之發行，並針對同風會功勞者進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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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3】1926年（大正 15年）臺北州下蘇澳郡同風會之青年會及女青年會一覽表

市街庄同風會數 青年會 女青年會

1 5 814 5 630

資料來源：臺北州役所，《臺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 2年，成文，1985年，頁 40。

　　臺灣出現的「特殊教育」，源於 1889年（光緒 15年），由臺南長老教會為盲啞人士設

立的「訓瞽堂」，教授盲啞人士聖經、點字、手藝等科目，開啟臺灣特殊教育之始。後因辦

學經費不穩，成立 6年後停辦，爾後教會請求日本總督府接收辦學，經臺南慈善機構慈惠院

經營，於 1922年（大正 11年）由臺灣總督府更名為「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為繼 1917

年（大正 6年）由官方設立之臺北設立木村啞盲教育所成立，第 2間官方辦理之特殊教育機構。

日治時期宜蘭地區無設立特殊教育相關之學校。

【圖 6-1-10】戰爭期間蘇澳婦女會賣百合花進行募款（蘇澳鎮公所提供）


